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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政策
1．财政农业专项贴息资金，是由市财政专项安排的，用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业项目银行贷款利息（已付利息）给予补贴的资金。凡同时具备从事种养业和以本市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加工、流通的龙头示范企业；上年银行贷款已付利息10万元以上（14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4个市级贫困县可适当放宽）；龙头企业吸纳本市农村劳动力70人以上或带动农户300户以上的农产品出口企业、在市农业、乡镇企业担保公司取得贷款担保的企业和重庆市农业产业化30强龙头企业，在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征租地贷款除外），农业种植、养殖业和种苗（种子），农产品收购（烟叶收购贷款除外），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改（房地产贷款除外）等方面贷款，可申报贴息资金（渝财农〔2008〕503号）。
2．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是指中央财政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排，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农林产品种植、畜牧水产养殖项目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项目，可优先享受产业发展基金按银行贷款利息3年内的贷款贴息补助，或享受按投资总额30%以内的资本金补助（渝办发〔2006〕267号）。
3．认真组织实施好国家种草养畜科技扶贫示范县项目建设，确保专款专用，发挥效益。积极向上争取项目支持，整合有限资金，支持肉兔产业发展。对规模养殖场（户）肉兔（年出栏1万只以上）实行免费防疫，对年出栏1万只以下的肉兔养殖户提供免费防疫药品，所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开县府发〔2008〕14号）。
（二）税收政策
1．从事农业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经税务机关批准，在10年内按应纳税额减征15%-30%的企业所得税（渝府发〔2001〕14号）。
2．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从事种养业和初加工取得的收入，暂免征企业所得税；直接向农户收购、加工和销售农产品的，增值税按不超过13%计征；销售自产的农产品及经初加工后仍属农产品的免征增值税（渝办发〔2001〕83号）。
（三）土地政策
1．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四荒”（荒山、荒坡、荒滩、荒水）地上实施农业产业化项目，可以通过承包、租赁、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使用权50年；其非永久性建筑的用地，在县国土部门备案（渝办发〔2001〕83号）。
2．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用地可采取出让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供给。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项目，可依法采取承包、租赁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土地；从事农副产品加工及服务的项目，可依法采取租赁方式使用现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渝办发〔2001〕8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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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农业专项贴息资金


，


是由市财政专项安排的，用于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业项目银行贷款利息（已付利息）给予补贴的资金。


凡同时具备从事种养业和以本市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加


工、流通的龙头示范企业；上年银行贷款已付利息


10


万元以上（


14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4


个市级贫困县可适当放宽）；龙头企业


吸纳本市农村劳动力


70


人以上或带动农户


300


户以上的农产品出口企


业、在市农业、乡镇企业担保公司取得贷款担保的企业和重庆市农业


产业化


30


强龙头企业，在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征租地贷款除


外），农业种植、养殖业和种苗（种子），农产品收购（烟叶


收购贷


款除外），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改（房地产贷款除外）等方面贷款，


可申报贴息资金（渝财农〔


2008


〕


50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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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是指中央财政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


排，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农林产品种


植、畜牧水产养殖项目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项目，可优先享受产业发


展基金按银行贷款利息


3


年内的贷款贴息补助，或享受按投资总额


30%


以内的资本金补助（渝办发〔


2006


〕


2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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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组织实施好国家种草养畜科技扶贫示范县项目建设，确保


专款专用，发挥效益。积极向上争取项目支持，整合有限


资金，支持


肉兔产业发展。对规模养殖场（户）肉兔（年出栏


1


万只以上）实行


免费防疫，对年出栏


1


万只以下的肉兔养殖户提供免费防疫药品，所


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开县府发〔


2008


〕


14


号）。


 


（二）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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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农业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


后，经税务机关批准，在


10


年内按应纳税额减征


15%


-


30%


的企业所得


税（渝府发〔


2001


〕


14


号）。


 




农业投资优惠政策   （一）财政政策   1 ．财政农业专项贴息资金 ， 是由市财政专项安排的，用于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农业项目银行贷款利息（已付利息）给予补贴的资金。 凡同时具备从事种养业和以本市农副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进行生产、加 工、流通的龙头示范企业；上年银行贷款已付利息 10 万元以上（ 14 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 4 个市级贫困县可适当放宽）；龙头企业 吸纳本市农村劳动力 70 人以上或带动农户 300 户以上的农产品出口企 业、在市农业、乡镇企业担保公司取得贷款担保的企业和重庆市农业 产业化 30 强龙头企业，在农业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征租地贷款除 外），农业种植、养殖业和种苗（种子），农产品收购（烟叶 收购贷 款除外），农产品加工设备和技改（房地产贷款除外）等方面贷款， 可申报贴息资金（渝财农〔 2008 〕 503 号）。   2 ．三峡库区产业发展基金是指中央财政在三峡工程建设基金中安 排，用于支持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农林产品种 植、畜牧水产养殖项目和中药材规范化种植项目，可优先享受产业发 展基金按银行贷款利息 3 年内的贷款贴息补助，或享受按投资总额 30% 以内的资本金补助（渝办发〔 2006 〕 267 号）。   3 ．认真组织实施好国家种草养畜科技扶贫示范县项目建设，确保 专款专用，发挥效益。积极向上争取项目支持，整合有限 资金，支持 肉兔产业发展。对规模养殖场（户）肉兔（年出栏 1 万只以上）实行 免费防疫，对年出栏 1 万只以下的肉兔养殖户提供免费防疫药品，所 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开县府发〔 2008 〕 14 号）。   （二）税收政策   1 ．从事农业开发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规定的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 后，经税务机关批准，在 10 年内按应纳税额减征 15% - 30% 的企业所得 税（渝府发〔 2001 〕 14 号）。  

